关于举办南京中医药大学处级党政领导

干部培训班的通知

为深入贯彻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，落实中共中央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(试行)》的要求，提高我校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领导、管理水平，推进学校各项事业的改革发展，根据我校新一轮处级党政领导干部聘任工作的实际，按照校党委统一部署，党委组织部、党校和党委宣传部决定联合举办处级党政领导干部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培训目的：

进一步增强处级党政领导干部贯彻落实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，增强处级党政领导干部投身“建设全国最好的中医药大学”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；不断提高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、驾驭全局能力、科学管理能力，培养造就一支思路宽、眼界宽、胸襟宽的高素质干部队伍，为实现学校“十一五”发展规划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。
二、培训对象：
全校在职处级党政领导干部，共101人。
三、培训时间：

2006年11月至12月，具体安排见学校每周会议日程表。

四、培训地点：

行政楼416会议室或大学生活动中心二楼报告厅。

五、培训内容：

1、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辅导——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、教授  侯惠勤

2、《江泽民文选》学习辅导——省委党校校务委员、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、教授  桑学成

3、论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——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教授  扈海鹂

4、中外大学教育比较——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导  胡建华

5、管理者的角色与管理风格——省委党校行政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 华  涛

6、领导干部影响力研究——省委党校行政学教研部主任助理、副教授  胡宗仁

7、领导者人际协调技巧与心理调适能力——省委党校行政学教研部主任、教授  黄  菡

8、领导者创新能力与创新方法——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、教授  梁作民

六、培训要求

1、端正学习态度，进一步提高理论学习的自觉性。认真学习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，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，学习掌握领导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。

2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。学习活动要紧密联系学校改革发展实际，紧密联系自身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，深入探讨新形势下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领导、管理水平的新途径新方法，深入探讨加强学校内涵建设，推进学校事业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。

3、严格遵守考勤考核制度。必须严格遵守培训纪律和规章制度，妥善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关系，确保按时参加学习，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，缺课两次以上者不予结业。培训结束前，每人提交一篇学习心得，党委组织部将对学员进行综合考核。考核合格者，由党校颁发结业证书，填写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党校学员登记表》，分别由党委组织部和党校存入干部培训档案，作为干部考核的内容和任职、晋升的重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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